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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造業對擬議仲裁制度建造業對擬議仲裁制度建造業對擬議仲裁制度建造業對擬議仲裁制度所提出所提出所提出所提出的關注的關注的關注的關注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及及及及  

( 2 )《《《《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特定條文特定條文特定條文特定條文與國際仲裁做法的比較與國際仲裁做法的比較與國際仲裁做法的比較與國際仲裁做法的比較  

 

I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因 應 議 員 在 2 0 0 9年 7 月 2 8 日 舉 行的 立 法 會 法 案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要 求 ， 現 於 本 文 件 闡 述 下 列 事 項 ：  

(a) 建 造 業 在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諮 詢 期 間 對 擬 議 仲 裁 制 度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 以 及  

(b) 《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的 [ ]條 文 就 仲 裁 程 序 的 保 密 性 及 仲 裁 裁

決 的 執 行 方 面 與 國 際 仲 裁 做 法 的分 別 。  

 

I I .  建造業提出的建造業提出的建造業提出的建造業提出的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2 .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 “建 造 商 會 ” )提 出 的 主 要 關 注 事 項 可 見 於 《 香 港

仲 裁 法 改 革 及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諮 詢 文 件 》( “《 諮 詢 文 件 》” )第 11 . 1 0

段。該 段 述 明條 例 草 案 擬 稿 1 附 表 3 所 訂 明 有 關 本 地 仲 裁 的 “供 選 用

的 ”安 排 。 建 造 商 會 支 持 供 選 用 的 條 文 自 動 適 用 於 分 判 個 案 ， 並 主

張 不 應 區 分 本 地 次 合 約 方 和 海 外 次 合 約 方 。 建 造 商 會 稱 ：  

                                                 

1  除另有說明者外，本文件第 2 至第 5 段及第 19 至 21 段所提述的，均指

隨附於《諮詢文件》的條例草案擬稿。欲知詳情，讀者應參閱《諮詢文件》

和條例草案擬稿。政府當局對這些段落所述事宜的決定，均反映於 2009 年 7

月 8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的仲裁條例草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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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全 力 支 持 就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  附 表 3 所 載 事 宜 制 定 供 選 用

的 條 文。我 們 認 為，這 些 條 文 對 於 維 持 香 港 所 進 行 的 本 地 仲 裁

的 穩 定 性 和 延 續 性 均 非 常 重 要 。  

我 們 亦 支 持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 第 1 0 2 條 所 訂 有 關 供 選 用 條 文 自 動

適 用 的 條 文，但 有 一 個 例 外 情 況。我 們 本 來 建 議 有 關 條 文 應 設

有 自 動 適 用 的 安 排，這 樣，合 約 方 和 次 合 約 方 對 於 法 律 上 的 改

動 便 不 會 措 手 不 及。在 草 擬 過 程 中，有 關 方 面 曾 就 自 動 適 用 的

安 排 可 否 適 用 於 為 期 6 年 的 過 渡期 徵 詢 我 們 的 意 見，而 我 們 認

為 這 是 可 以 的 。 這 段 期 間 可 為 所 有 仲 裁 使 用 者 提 供 足 夠 時 間 ，

以 修 訂 他 們 的 標 準 格 式 合 約，亦 讓 他 們 認 識 到 有 需 要 在 個 別 擬

訂 中 加 入 供 選 用 的 明 訂 條 文 。  

我 們 在 上 文 所 述 的 例 外 情 況，是 指 供 選 用 條 文 自 動 適 用 的 安 排

不 適 用 於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 第 1 0 2 (2 )條 所 載 與 國 際 有 關 聯 的 仲 裁

協 議。我 們 堅 信，那 些 可 能 是 來 自 海 外 但 與 香 港 公 司 做 生 意 的

供 應 商 和 次 合 約 方 ， 不 應 有 法 律 上 的 例 外 情 況 。 我 們 必 須 假

定，在 香 港 營 商 或 為 香 港 的 工 程 項 目 供 應 貨 品 的 各 方，均 會 令

自 己 熟 悉 香 港 的 法 律。如 他 們 這 樣 做，便 可 自 由 選 擇 以 明 示 方

式 排 除 有 關 供 選 用 條 文 自 動 適 用 的 條 文，而 我 們 相 信 此 舉 對 他

們 已 有 足 夠 的 保 障 。 ”  

3 .  在 諮 詢 期 間 收 到 的 意 見 書，大 部 分 反 對 這 項 建 議。有 批 評 指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1 0 2 條 定 出 了 一 個 複 雜 的 制 度，令 次 合 約 方 被 當 作 選

用 了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附 表 3 的 條 文。反 對 理 由 有 三 方 面 ︰ 第 一，建 議

違 反 了 各 方 有 自 主 權 的 原 則；第 二，沒 有 必 要 訂 定 有 關 條 文，因 為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原 本 的 第 1 0 1 條 應已 涵 蓋 次 合 約 的 大 部 分 情 況；總 承

包 商 如 果 希 望 把 附 表 3 的 條 文 引用 到 次 合 約 上，亦 可 使 用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1 0 0 條 這樣 做；第 三，條 文 在 適 用 於 本 地 及 海 外 次 合 約 方 上

有 明 顯 的 分 別 ， 這 欠 缺 理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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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 們 亦 考 慮 過 有 關 保 留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1 0 2 條 的論 據 。 第 一 ，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附 表 3 的 整 體 目 的， 是 保 留 涉 及 次 合 約 方 的 “本 地 ”及

“國 際 ”仲 裁 的 現 狀 ， 這 不 應 構 成 反 對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1 0 2 條 所 載建

議 的 理 由；第 二，可 爭 辯 的 是，因 為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1 0 2 條 只 會在

次 合 約 訂 有 仲 裁 協 議 的 情 況 下 才 適 用，所 以 各 方 有 自 主 權 這 原 則 沒

有 被 侵 蝕 ； 第 三 ， 對 於 已 知 悉 有 關 法 律 已 作 修 改 的 次 合 約 方 來 說 ，

可 以 選 擇 不 選 用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附 表 3 的 條 文 。  

5 .  工 作 小 組 絕 大 多 數 成 員 均 認 同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1 0 2 條 應 予 刪

除。政 府 當 局 衡 量 過 各 方 的 意 見 後，同 意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並 決 定

刪 除 第 1 0 2 條 及於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中 有 關 該 條 的 相 互 參 照 提 述 。  

 

I I I .《《《《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的的的的特定特定特定特定條文與國際仲裁做法條文與國際仲裁做法條文與國際仲裁做法條文與國際仲裁做法有關有關有關有關仲裁仲裁仲裁仲裁

程序保密性及仲裁裁決的執行方面的區別程序保密性及仲裁裁決的執行方面的區別程序保密性及仲裁裁決的執行方面的區別程序保密性及仲裁裁決的執行方面的區別  

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仲裁程序的保密性的保密性的保密性的保密性  

6 .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對 保 密 性 事 宜 並 沒 有 任 何 規 定。針 對 保 密 性

作 出 規 定 的 國 家 法 律 甚 少 2。雖 然 涉 及 國 際 仲 裁 程 序 的 訴 訟 各 方 日 益

關 注 保 密 性 規 則 從 缺 的 情 況 ， 但 看 來 “ 除 了 訂 定 一 條 規 則 ， 規 定 ‘仲

裁 程 序 應 予 保 密 ，法 例 規 定 必 須 披 露 者 除 外 ’，要 在 這 方 面 取 得 更 大

進 展 ， 可 能 性 甚 低 ” 3。  

                                                 

2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199 9 )出版的 P os s ib le  F u tu re  Wo rk  i n  t he  A rea  

o f  I n te rn a t i o na l  C om m erc i a l  A rb i t r a t i o n， A /C N 9 /460，第 64 段。  

3  R e po r t  o f  t he  U n i te d  N a t ion s  C om m i ss ion  on  In te rna ti o na l  Tra de  Law  on  

t he  Wor k  o f  i t s  3 2n d Se ss i on,  Supp l e men t  N o .17 (A / 54 /17 ) ( 1999 )，第 3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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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 香 港 ， 根 據 《 仲 裁 條 例 》 ( 第 3 4 1 章 ) 第 2 D 條 ， 訴 訟 各 方 可

申 請 把 在 法 院 聆 訊 的 法 律 程 序 ， 以 非 公 開 聆 訊 方 式 進 行 聆 訊 。 第 2 D

條 規 定 ：  

“ 根 據 本 條 例 在 法 院 或 上 訴 法 庭 聆 訊 的 法 律 程 序 ， 須 應 該 法 律

程 序 的 任 何 一 方 的 申 請 ， 以 非 公 開 聆 訊 方 式 進 行 聆 訊 。 ”  

這 條 文 准 許 根 據 該 條 例 提 出 閉 門 聆 訊 的 申 請 ， 因 而 保 障 仲 裁 程 序 的

私 隱 。 根 據 R o b e r t  M o rg a n  所 述 ， 第 2 D 條 具 以 下 效 力 ：  

“ 從 這 條 文 的 字 眼 看 來 ， 有 關 法 院 沒 有 酌 情 決 定 權 批 准 閉 門 聆

訊 的 申 請 ” 4。  

8 .  對 比 之 下 ， 草 案 第 1 6 條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 ( 1 )  除 第 ( 2 )款 另 有 規 定 外，在 法 院 進 行 的 本 條 例 所 指 的 法 律 程

序 的 聆 訊 ， 須 以 非 公 開 聆 訊 方 式 進 行 。  

( 2 )  如 —  

( a )  任 何 一 方 提 出 申 請 ； 或  

( b )  法 院 在 任 何 個 別 個 案 中 ， 信 納 上 述 法 律 程 序 應 在 公 開 法 庭

進 行 聆 訊 ，  

法 院 可 命 令 該 法 律 程 序 在 公 開 法 庭 進 行 聆 訊 。 ”  

9 .  政 府 當 局 已 考 慮 到 ， 一 方 面 仲 裁 程 序 是 當 事 各 方 同 意 的 解 決 爭

議 方 法 ， 其 保 密 性 應 該 得 到 保 障 ， 另 一 方 面 ， 具 透 明 度 的 程 序 和 向

公 眾 交 代 的 司 法 制 度 ， 能 維 護 公 眾 利 益 ， 因 此 有 需 要 在 兩 者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 草 案 第 1 6 條 訂 明 ， 作 爲 一 個 起 點 ， 與 仲 裁 有 關 的 法 庭 程

序 的 聆 訊 ， 須 以 非 公 開 聆 訊 方 式 進 行 。 如 果 以 現 行 的 模 式 制 定 法

例 ， 香 港 將 會 成 為 首 個 採 取 這 項 措 施 保 障 仲 裁 各 方 的 保 密 性 的 司 法

                                                 

4  R ob e r t  Mo rga n  ( 1996 )  Th e  A r b i t r a t i on  O rd in anc e  o f  H ong  K on g  -  A  

C om m en ta ry第 [ 2D .0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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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轄 區。政 府 當 局 認 為，保 密 性 是 當 事 各 方 選 擇 以 仲 裁 解 決 爭 議 的

其 中 一 個 主 因 。  

1 0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草 案 第 1 6 條 是 改 進《 仲 裁 條 例 》第 2 D 條 而 成，

詳 情 如 下 ：  

(a) 根 據 第 2 D 條 ， 法 院 沒 有 酌 情 決 定 權 ， 只 能 應 仲 裁 程 序 的

任 何 一 方 的 申 請，批 准 進 行 非 公 開 形 式 的 聆 訊，而 根 據 草

案 第 1 6 條，法 院現可可可可 命 令 該 些 程 序 在 公 開 法 庭 進 行 聆 訊，

雖 然 該 條 文 訂 明 起 始 的 聆 訊 方 式 ；  

(b) 除 了 任 何 一 方 可 提 出 申 請 之 外，法 院 若 信 納 該 法 律 程 序 應

在 公 開 法 庭 進 行 聆 訊，亦 可 主 動 命 令 該 程 序 須 在 公 開 法 庭

進 行 聆 訊 。  

強制執行仲裁強制執行仲裁強制執行仲裁強制執行仲裁裁決裁決裁決裁決  

11 .  根 據 現 行 的 《 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 由 認 可 內 地 仲 裁 當 局 在

內 地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 ( “內 地 裁 決 ” )以 及 在 屬 《 紐 約 公 約 》 締 約 方 的

國 家 或 領 土 (中 國 除 外 )作 出 的 裁 決 ( “公 約 裁 決 ” )，可 分 別 根 據 現 行 條

例 第 I I IA 部 及 第 IV 部 的 規 定 強 制 執 行 。 如 仲 裁 裁 決 並 非 內 地 裁 決

或 公 約 裁 決 ， 可 依 據 現 行 條 例 第 2 G G 條 5 由 原 訟 法 庭 酌 情 強 制 執

行 。  

1 2 .  《 紐 約 公 約 》是 一 條 國 際 公 約，旨 在 確 保 世 界 上 大 部 分 主 要 的

貿 易 國 家 以 大 體 上 統 一 的 方 式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裁 決。曾 有 人 把《 紐

約 公 約 》 所 取 得 的 成 果 描 述 如 下 ：  

                                                 

5  現行條例第 2GG條規定如下：  

 “ 由 仲 裁 庭 在 仲 裁 程 序 中 或 就 仲 裁 程 序 所 作 出 或 發 出 的 裁 決 、 命 令 或 指

示，可猶如具有相同效力的法院判決、命令或指示般以相同的方式強制執行，

但只有在得到法院或法院法官的許可下方可如此強制執行。如法院或法官給

予該許可，則可按該裁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判決。 ”  



 
6  

“《 紐 約 公 約 》 [ . . . ] 是一項 重 大 的 改進 [ . . . ] 因為 它 訂 定了 一 個 較

簡 單 而 有 效 的 方 法 ， 使 外 國 裁 決 可 藉 此 獲 得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

該 公 約 [ . . . ] 也 是 一 項 重 大 的 改 進 ， 因 為 它 使 仲 裁 協 議 更 廣 具 效

力 [ . . . ]。因 此，《紐 約 公 約 》一 直 備 受 推 崇 和 稱 譽，這 是 實 至 名

歸 的。《 紐 約 公 約 》被 形 容 為 ‘國 際 仲 裁 體 系 的 最 重 要 支 柱 ’，並

‘堪 稱 為 整 個 商 事 法 歷 史 中 最 有 效 的 國 際 立 法 實 例 ’。 ” 6 

1 3 .  根 據 《 紐 約 公 約 》 作 出 的 裁 決 可 在 香 港 強 制 執 行 ， 但 現 行 條

例 列 明 ， 基 於 有 限 及 純 屬 技 術 性 的 理 由 而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裁 決 則 除

外 7。這 個 原 則 同 樣 適 用 於 內 地 裁 決，而 規 管 內 地 裁 決 的 規 例 是 以《 紐

約 公 約 》 為 基 礎 ， 並 且 與 該 公 約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  

1 4 .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3 5 條 處 理 承 認 和 執 行 國 際 商 事 仲 裁 的 仲

裁 裁 決；《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第 3 6 條列 明 執 行 法 院 可 根 據 哪 些 理 由 拒

絕 承 認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 除 非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3 6 條 提 述 的 其

中 一 項 有 關 拒 絕 承 認 和 執 行 的 理 由 成 立，否 則 法 院 有 責 任 承 認 和 執

行 有 關 的 仲 裁 裁 決 。  

1 5 .  經 比 較《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第 3 5 條及 3 6 條 的 採 用 情況 後，結 果

顯 示 部 分 採 用 這 些 條 文 的 國 家 在 《 紐 約 公 約 》 與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有 關 承 認 和 執 行 的 條 文 之 間，會 首 先 選 擇 前 者。有 關 的 例 子 可 見 於

                                                 

6  A lan  R ed fe r n  a nd  M ar t i n  H un te r  (20 04年，第 4 版 )， Law  an d  P rac t i c e  o f  

I n te rna t i on a l  C om m erc i a l  A rb i t r a t i o n，第 10 -23段。  

7  有關《紐約公約》在香港的適用情況闡述如下：  

 “《仲裁條例》採取支持強制執行公約裁決的立場。高等法院通常會運用

酌情權，作出有利強制執行裁決的決定，例外情況極為罕見；除非尋求拒絕

執行的一方的權利明顯地受到嚴重侵犯，否則有關的酌情決定權將以這個方

式予以行使 [……]。高等法院認為，條例的目的是防止強制執行一事因缺乏理

據的技術性論點而遭反對，以及維持公約裁決，但不包括有實據並可獲補償

的 申 訴 。 ” (摘 錄 自 H a l sbu r y ’s  La ws  o f  H ong  Kon g ( 2008年 重 新 發 行 )Vo l  

1 (2 ) [ 25 . 1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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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德 國《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法 典 》第 1 0 6 1 ( 6 )條 )、立 陶 宛 及 秘 魯。美

國 加 利 福 尼 亞 州 及 得 克 薩 斯 州 則 以 間 接 方 式 達 到 相 同 效 果：它 們 的

仲 裁 法 律 完 全 沒 有 提 及 仲 裁 裁 決 的 承 認 和 執 行，使《 紐 約 公 約 》成

為 有 關 事 宜 的 唯 一 文 書 8。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3 5 條

及 3 6 條 不 應 在 香 港 適 用 ， 而 現 行 條 例 內 以 《 紐 約 公 約 》 為 基 礎 的

法 定 制 度，以 及 與 內 地 訂 定 的 安 排，則 應 予 以 採 用 並 保 留 在 條 例 草

案 內 。  

1 6 .  條 例 草 案 內 有 關 強 制 執 行 内 地 裁 決 和 公 約 裁 決 的 程 序 與 載 於

現 有 條 例 的 程 序 相 同 。 草 案 第 9 5 條 建 議 重 新 制 定 現 有 條 例 第 4 0 E

條，當 中 訂 明，除 非 因 該 條 文 指 明 的 理 由，否 則 不 得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內 地 裁 決。草 案 第 8 9 條 建 議 重 新制 定 現 有 條 例 第 4 4 條，當 中 訂 明，

除 非 因 該 條 文 指 明 的 理 由 ， 否 則 不 得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公 約 裁 決 。  

1 7 .  任 何 人 亦 可 根 據 現 有 條 例 第 2 G G 條，向 香 港 法 院 申 請 強 制 執 行

非 內 地 裁 決 或 公 約 裁 決 的 仲 裁 裁 決。第 2 G G 條 適 用 於 在 台 灣、澳 門

及 其 他 非《 紐 約 公 約 》締 約 方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作 出 的 裁 決。有 關 第

2 G G 條 的 實 施 闡 述 如 下 ：  

“ 由 於 《 紐 約 公 約 》 不 適 用 於 非 公 約 裁 決 ， 有 關 支 持 強 制 執 行

的 推 定 (即 現 有 條 例 第 4 4 條 須 強 制 執 行 《 紐 約 公 約 》 裁 決 的 規

定 的 根 據 )便 不 適 用。答 辯 人 可 申 請 將 強 制 執 行 的 命 令 作 廢，但

香 港 法 院 只 會 在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 才 會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外 地 裁 決 ，

                                                 

8  請 參 考 P e te r  B i nde r 所 著 的 I n te rna t i on a l  C om m erc ia l  A r b i t r a t i o n  i n  

U N C ITR A L M ode l  Law  J u r i sd i c t i on s  ( Sw ee t  &  Ma xw e l l ,  200 5年第 2版，第 282 -3

頁 )中的有關討論。此外，P e t e r  B in de r的比較圖表指出，白俄羅斯、保加利亞、

希臘及西班牙並沒有採用《貿法委示範法》第 35 條，只是作出 “對《 1958 年

紐約公約》的提述 ”。 (同上註，第 430 -1頁 )  



 
8  

而 這 些 情 況 正 好 反 映 香 港 法 院 根 據 《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 第 3 4 條

把 國 際 仲 裁 裁 決 作 廢 的 理 由 。 9”  

1 8 .  草 案 第 8 4 條 規 定 ， 仲 裁 庭 在 仲 裁 程 序 中 作 出 的 裁 決 ， 不 論 是

在 香 港 或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作 出 的，均 可 猶 如 具 有 同 等 效 力 的 原 訟 法 庭

判 決 般 ， 以 同 樣 方 式 強 制 執 行 ， 但 只 有 在 得 到 原 訟 法 庭 的 許 可 下 ，

方 可 如 此 強 制 執 行。該 條 規 管 強 制 執 行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作 出 而 並 非

公 約 裁 決 或 內 地 裁 決 的 仲 裁 裁 決 的 情 況 。 草 案 第 8 6 條 建 議 可 基 於

該 條 文 指 明 的 任 何 理 由，拒 絕 強 制 執 行 該 項 仲 裁 裁 決，而 這 些 理 由

與 《 紐 約 公 約 》 的 大 致 相 同 。 不 過 ， 草 案 第 8 6 ( 2 ) ( c )條 建 議 給 予 法

院 酌 情 決 定 權，在 ‘ 由 於 任 何 其 他 原 因，法 院 認 為 予 以 拒 絕 是 公 正

的 ’ 這 個 情 況 下 ， 可 拒 絕 強 制 執 行 仲 裁 裁 決 。  

1 9 .  附 錄 於《 香 港 仲 裁 法 改 革 及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諮 詢 文 件 》的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 載 有 一 條 新 增 成 為 草 案 第 8 5 ( 2 )條 的 條 文 ， 訂 明 凡 任

何 一 方 尋 求 強 制 執 行 裁 決，則 除 非 該 方 能 顯 示 作 出 裁 決 的 地 方 的 法

院，會 作 出 對 等 行 動 ，強 制 執 行 在 香 港 作 出 的 裁 決，否 則 法 院 不 得

批 予 許 可。增 訂 這 項 對 等 行 動 的 規 定，旨 在 確 保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不 論 屬 公 約 裁 決、內 地 裁 決，或 者 既 非 公 約 裁 決 又

非 內 地 裁 決，均 按 照 同 一 原 則 准 予 強 制 執 行，即 作 出 尋 求 在 香 港 強

制 執 行 的 仲 裁 裁 決 的 相 應 仲 裁 地、國 家 或 地 區 會 作 出 對 等 行 動，強

制 執 行 香 港 的 仲 裁 庭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 。  

2 0 .  我 們 注 意 到 ， 根 據 現 行 的 《 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第 2 G G 條 ，

香 港 法 院 可 強 制 執 行 於 台 灣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而 無 須 證 明 台 灣 的 法

院 是 否 會 採 取 對 等 行 動。有 關 的 台 灣 法 例 訂 有 對 等 行 動 的 規 定，強

制 執 行 外 地 的 仲 裁 裁 決。假 如 條 例 草 案 訂 立 對 等 行 動 的 規 定，台 灣

                                                 

9  馬道立法官 (ed . )  ( 2 00 3年 )  A rb i t r a t i o n  i n  H ong  K ong :  A P ra c t i ca l  G u ide ,  

Th om son , 第 15 至 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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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法 院 可 能 會 以 不 符 合 台 灣 法 例 中 有 關 的 規 定 為 理 由，拒 絕 強 制 執

行 於 香 港 作 出 的 裁 決 。  

2 1 .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諮 詢 文 件 》附 載 的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8 5 ( 2 )條 所

訂 立 的 對 等 行 動 規 定，可 能 帶 有 風 險，致 使 不 屬《 紐 約 公 約 》締約

方 的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拒 絕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 香 港 的 仲 裁 裁 決。政 府 當

局 同 意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 刪 除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第 8 5 ( 2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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